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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协助陈兴良教授编辑《刑事法判解》一书，兴奋之余，颇有压力。
压力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本连续性的刊物。
十年老店重新开张，首要的就是要保证它的原汁原味或者说风格的延续，以对得起这块招牌。
学术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刑事法判解》一直通过判解研究方法对刑事法的解释予以特别的重视。
确实，任何法律都要解释，刑法亦同。
但是依赖的途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
目前的状况是，包括法官、检察官甚至律师在内的法律人对于通常称之为正式解释的刑事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过于依赖，这种心态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全国人大常委会频繁发布所谓有
权解释的行为相呼应，正式解释的发布当然对于司法统一有着重要作用，但我们不得不更为长远地看
到，一方面，后者的行为有意无意地培养、助长并且加剧了“解释的饥渴”乃至“解释的依赖症”，
甚至有权解释者和司法适用者对于解释或者等待解释“上瘾”。
另一方面，前者对所谓有权解释的期待心态又进一步刺激了解释的需求。
两者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这样一种状况，简要而言，首先，造成了司法人员的解释能力愈来愈弱，对于刑法规范的运用能力降
低。
当然，也可能是随着学历水平的普遍提高，解释能力应当有所提高，但实际上法官个体解释的动力遭
到压抑，法官不能、不敢、不愿在刑事判决书中强调说理，论证自己的解释，而简单地援引法律规范
和法律解释文件，从而妨碍了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
实际上，事实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民事裁判文书同刑事裁判文书的变化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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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轮奸案件中共同犯罪条文的援引　　在片面的轮奸故意场合，由于同共同犯罪并没有关系，
因此无需援引刑法中有关共犯的规定，但在轮奸构成共同犯罪的场合，在判决书中就存在着共犯规定
的援引问题。
对此，实务的做法较为混乱：　　其一，并不援引任何共犯的条文，包括我国《刑法》第25条。
例如前述案例8姜洪生案，其判决书并未援引任何共犯条文。
　　其二，更为普遍的情形是援引我国《刑法》第25条的规定，但并不区分因此也不援引刑法有关主
、从犯的规定，这是实务中通行的做法。
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7）一中刑终字第2024号刑事判决书（徐剑滨、安迪强奸案）等，
均援引了《刑法》第25条第1款的规定。
　　其三，除我国《刑法》第25条以外，还视具体情况援引刑法有关主、从犯的规定。
　　在我国台湾地区，同样存在着这一问题，即是否需要在轮奸案件的判决中引用《刑法》第28条有
关共同正犯的规定，对此一般的见解分为：肯定说认为轮奸罪系必要的共同正犯之一种，各行为人相
互问既有犯意联络，而共同实施犯罪，自应援引《刑法》第28条；否定说认为轮奸罪个人各有强奸之
目的，并各就其强奸行为负责，非如共同正犯，故无《刑法》第28条之适用两种观点均有相关判例予
以支持。
但是1992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则最终采纳了肯定说的见解。
　　在轮奸成立共犯场合，即使已经成立强奸罪的加重犯，但并不妨碍其同时成立共同犯罪，既然符
合共犯特征，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能区分主从，因而应当对相应的共犯条文一一援引。
因此，第三种观点是切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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